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銘傳大學特別危害健康作業（特殊健康檢查）調查表 

 

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條之規定，雇主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應施行特殊健康檢查，

勞工有接受檢查之義務。為保障老師健康檢查之權益，請填寫您在最近 1年內對下列法規規範化學品

之使用情形，以作為環安中心規劃辦理特殊健康檢查相關業務之用。 

 

作業類別 化學物質名稱 
使用頻率 

(次/年) 

使用期間 

(小時/次) 
初估使用量 

有機溶劑 1，1，2，2-四氯乙烷    

四氯化碳    

二硫化碳    

三氯乙烯    

四氯乙烯    

二甲基甲醯胺    

正己烷    

製造、處置或使用

下列特定化學物質

或其重量比（苯為

體積比）超過百分

之一之混合物之作

業 (若為鹽類請加

註) 

聯苯胺及其鹽類     

4-胺基聯苯及其鹽類    

4-硝基聯苯及其鹽類    

β-萘胺及其鹽類    

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    

α-萘胺及其鹽類    

鈹及其化合物(鈹合金

時，以鈹之重量比超過

百分之三者為限) 

   

氯乙烯    

2，4-二異氰酸甲苯或 2，6-

二異氰酸甲苯 

   

4，4-二異氰酸二苯甲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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烷 

二異氰酸異佛爾酮    

苯    

石綿(以處置或使用作

業為限) 

   

鉻酸及其鹽類或重鉻

酸及其鹽類 

   

砷及其化合物    

鎘及其化合物    

錳及其化合物(一氧化

錳及三氧化錳除外) 

   

乙基汞化合物    

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   

鎳及其化合物    

甲醛    

製造、處置或使用

下列化學物質或其

重量比超過百分之

五之混合物之作業 

溴丙烷    

1,3-丁二烯    

銦及其化合物    

 

單位：  環安中心組長簽名： 

院長簽名： 

系主任簽名： 環安中心主任簽名： 

填表老師簽名： 

 


